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19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周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

发展和改革局）。

住所地：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毕清。

申请人周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，以下简称被申

请人）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3 号），

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

〔2019〕3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 2018 年 12 月 30 日在荔湾区沙面南街 50 号楼 3-5 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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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陶然轩用餐，因点餐期间陶然轩餐厅未提示需要加收“服务费”，

在菜单上也未明显标注，致使申请人作出错误判断，结算时额外

支付服务费 28 元。2019 年 1 月 3 日，申请人拨打“12345”热线

反映陶然轩价格违法行为，后该投诉事项转交被申请人进行处理。

2019 年 1 月 21 日，申请人收到处理结果，但是认为陶然轩未以

明示或特别提示的方式告知加收服务费的事项，反而在菜单上对

加收服务费的字体缩小、模糊，误导消费者，被申请人未充分查

明上述事实，即作出不处理决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严格按照《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的程

序办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。依法予以登记审查和履行受理告知义

务，在接到市 12345 热线转来该举报之日起已等同受理，指派工

作人员对其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，2019 年 1 月 4 日通过电话向

申请人告知调查和处理情况，2019 年 1 月 21 日通过国家 12358

短信平台发送了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，按程序向申请人作

出了回复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有

事实依据，符合法律规定。被申请人 2019 年 1 月 3 日对被举报

人的经营地进行检查，菜谱正文每页下方写有“附加 10%服务费”

字样，点心卡正面的“营业供应时间”上方标有说明，写有“全

单加收 10%服务费”字样，做到了明码标价。其次，被举报人在

点心卡标示“全单加收 10%服务费”条款，没有隐瞒的故意，全

单加收服务费条款不是仅有被举报人一家单独实施，不能认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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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条款是与行业惯例不一致的计量计价方式或价格附加条件。综

上所述，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8 年 12 月 30 日，申请人在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南街 50 号

楼 3-5 层的陶然轩餐厅就餐，支付金额 310 元，其中包括服务费

28.2 元。2019 年 1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 12345 服务

热线提出的关于陶然轩餐厅在其消费前未告知收取服务费涉嫌价

格违法问题的价格举报。2019 年 1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发出《检查

通知书》（荔发改检通〔2019〕6 号），派出 2 名价格行政执法人

员组成检查组对被举报人广州陶然轩餐饮有限公司的价格活动开

展检查（调查），从广州陶然轩餐饮有限公司提取了营业执照、授

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明、现场照片等资料，并于 2019 年 1

月 3 日制作了《现场笔录》。经调查后，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 月

21 日作出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3 号）：1．

陶然轩餐厅在其《菜谱》下方标有说明，附加 10%服务费，做到

了明码标价。2．该餐厅在其点心卡正面《营业供应时间》说明上

方标有说明，全单附加 10%服务费，做到了明码标价。3．工作

人员对该餐厅进行了价格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并于 2019 年 1

月 4 日电话回复了调查情况。2019 年 1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在全

国 12358 价格监督平台举报业务处理系统以短信形式向申请人送

达了上述告知书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告知书，于 2019

年 1 月 24 日向本府邮寄行政复议，并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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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。

另查，本案行政复议期间，因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，原广州

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整合至广州市荔湾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工作”、

《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（2014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令第 6 号）第四条第一款“举报人可以通过 12358 举报电话、信

件、互联网、传真、走访等形式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举报”

的规定，因此，被申请人作为价格主管部门有处理对申请人提出

的价格举报投诉事项的职权。

《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（2014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令第 6 号）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被举报

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后，依据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的

规定作出行政处罚、不予行政处罚、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等决

定或者不予立案的，为举报办结。第十一条规定：价格主管部门

应当在举报办结后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对被举报的价格违

法行为的处理结果。”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投诉后进行调查

并作出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3 号），上述

告知书仅说明了调查情况，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将举报办结的处理

结果告知申请人，其行为明显不当，应予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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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5 目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

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3 号）；

2.责令被申请人于本行政复议决定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5

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价格举报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3 月 25 日


